东至县服务企业招工用工实施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服务水平，促进各类群体充分就业创业，帮助解决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留工难问题，更好服务我县企业高质量发展。依据《关于加强企业用工服务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若干实施意见》（皖人社秘[2022]16号）、《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服务园区企业招工用工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池政办秘〔2021〕113号)等文件精神，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1）建立用工求职信息服务平台。厘清全县在外就业及创业人员基本信息、劳动者求职需求、企业用工需求三项信息清单，实现缺工企业岗位需求、求职者就业需求“一点发布、全民共享、一点填写、精准送岗”。（牵头单位：县人社局；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管委会、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2）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举办“周三就业招聘”和“周六人才对接”2大主题招聘活动73场；开展“春风行动”、“节日招聘”及特殊群体专场招聘活动25场；举办“化工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袜业箱包服装”等特色产业专场招聘活动3场；组织企业参加“招才引智高校行”等校园招聘活动。创新“直播带岗”、“广播送岗”“直播政策” 等特色网络招聘模式。（牵头单位：县人社局、县人才办；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总工会、县妇联、县残联、东至经开区管委会、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3）加强技能人才培训力度。广泛开展企业员工技能培训，年度培训不少于2000人。依托职业培训机构面向劳动者针对不同工种开展多种类型培训，年度培训不少于1000人，实现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牵头单位：县人社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管委会、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4）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载体建设。持续推进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每年县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不少于3个，争取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不少于2个、名师带高徒基地名师认定不少于2个。积极推动华尔泰、池州工业学校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新兴产业综合竞赛基地建设。（牵头单位：县人社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人才办、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管委会、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5）落实各项奖励扶持政策。继续实施现有就业扶持政策，出台《东至县招工用工奖补暂行办法》，动员各方力量，引导返乡人员县内就业，吸引优秀人才来东至就业。县财政每年安排不低于400万元的招工用工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服务企业招工用工。（牵头单位：县财政局、县人社局；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6）建立乡镇园区考核机制。将乡镇招工服务工作列入县对乡镇目标管理考核，每年计划新增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1500人，重点推动山区劳动力转移到园区企业就业。落实园区加强企业用工监管责任，对园区企业年度用工流失率低于10%，县政府给予园区通报表扬；对园区企业用工流失率超过50%，县政府对园区实行约谈。（牵头单位：县政府办、县人社局；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二、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7）大力组织劳务输入。依托广州、西安、杭州等地商会组织、骨干企业和驻外党支部，在劳务主要输入地设立驻外农民工服务站2个，组织开展“接您回家”活动，逐步引导鼓励东至籍成功人士及其他群体返乡就业创业。加强与云贵川等劳务输出富裕省份的劳务工作，适时组织缺工企业精准对接，有序组织劳务输入。（牵头单位：县人社局；责任单位：县委组织部、县财政局、县工商联、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8）发挥服务机构助企作用。积极培育1-2家本地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聚焦农村有劳动意愿的低龄老年人才，用好农村闲散劳动力，建立灵活就业人员的信息库，充分发挥灵活就业人员市场。加大与长三角区域城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对接，最大化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作用，为企业招工引才提供优质服务。（牵头单位：县人社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三、发挥园区主责作用
（9）完善园区设施服务。持续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打通园区与县城的交通循环系统，提升为园区企业员工吃、住、行、娱、购、医、学等基础性服务功能。（牵头单位：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发改委、县教体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科经局、县财政局、县住建局、县文旅局、县卫生健康委）
（10）增强综合保障能力。鼓励园区加强新就业人员享受租房、公租房等房屋保障政策；随迁子女入学与流入地少年儿童平等接受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义务教育，在流入地参加中考以及享受“两免一补”政策。（牵头单位：县住建局、县教体局；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四、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11）完善自主评价机制。充分尊重企业技能人才评价自主权，允许备案的等级认定企业灵活采用多种方式评价技能人才。畅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牵头单位：县人社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12）健全激励保障机制。鼓励企业加强文化和员工服务设施建设，全力打造拴心留人的就业环境。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薪酬激励作用。畅通职工晋升通道，鼓励职工提升能力，对取得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在职进修取得本科、研究生学历并继续在企业工作的职工给予一定的继续教育补助。（牵头单位：县科经局；责任单位：县教体局、县人社局、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五、发挥院校主阵地作用
[bookmark: _GoBack]（13）深化“工学一体”培养模式。推进池州工业学校围绕我县产业发展方向设置医药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专业，支持园区企业和县内规上企业与池州工业学校联合开展定向式培养和学历提升教育培训模式，年度培养不少于100人，全面推行新型学徒制。将年度实际在东至园区企业和县内其它规上企业就业的池州工业学校毕业生数纳入县政府对县教体局和池州工业学校的考核。加强在池院校和重点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力度，并给予院校一定补贴，建立院校向我县企业培养和输送实用型人才稳定通道。（牵头单位：县教体局；责任单位：县政府办、县人社局、池州工业学校、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
六、其他
本细则所指企业为东至县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的企业及县内规上企业。
本细则由县人社局负责解释。本细则从2022年3月1日起开始执行，试行期一年。实施期间，国家、省、市出台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